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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9          证券简称：凯文教育        公告编号：2018-026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5月24日，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文教

育”或“上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

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170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该函要求，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上午9时及时将关

注函发送至公司股东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投资”）。公司

于2018年5月28日收到环宇投资发来的《关注函回复》及相关材料。 

根据环宇投资的回复材料及律师发表的专项法律意见，现对关注函回复如下： 

一、2017年3月22日，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扬、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

小飞、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协议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24个月”。请自查并说明本次提前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违反已做出的

公开承诺，是否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请律师发表专项意见。 

环宇投资对本问题回复如下： 

“2018年5月18日，环宇投资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解除环宇投

资与12名自然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并授权环宇投资管理层代表公司与12名自

然人签署协议。2018年5月22日，环宇投资向公司提交了信息披露文件，包括《解

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法律意见书》等，由上市公司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5月，环宇投资与12名自然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为各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不违反各自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的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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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作承诺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专项意见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资料，2017年3月22日，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杨、

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

施晓燕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就凯文教育任何重要事项的决策，各方都将

始终保持意见一致，并将该等意见体现为在凯文教育召开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时，在行使其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之提案权、表决权，提名董事、监事人

选，选举董事、监事以及促使所能控制的董事、监事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时应

根据本协议保持一致行动；各方同意并承诺对提交凯文教育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按照一致意见进行表决。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有效期为自协议签署日起24

个月。 

（二）环宇投资与一致行动人股份转让情况 

1、第一次转让情况 

2017年3月22日，环宇投资将所持有的合计17,351,679股股票以大宗交易方式

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明细如下： 

受让方 受让股份数（股） 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朱晓 3,990,000 

2017年 3月 22日，环宇投资与朱晓、

何扬、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

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

惠芳、施晓燕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以上 12 名自然人为环宇投资一致行动

人。 

何扬 3,990,000 

张美 2,490,000 

朱小明 2,488,700 

高传胜 2,230,929 

施晓燕 962,050 

单小飞 200,000 

陈维立 200,000 

倪琴秀 200,000 

王效南 200,000 

孙剑平 200,000 

屈惠芳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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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环宇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63,211,400 12.68 63,211,400 12.68 

凯文教育于2017年3月23日、3月24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

益变动及一致行动人的公告》及其补充公告。 

2、第二次转让情况 

2017年3月27日，环宇投资将所持有的合计5,016,300股股票以大宗交易方式

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王效南受让380万股，朱小明受让121.63万股。转让完成

后的持股情况为。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63,211,400 12.68 63,218,100 12.68 

凯文教育于2017年3月28日公开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及一

致行动人的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第三次转让情况 

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7日，环宇投资将所持有的合计15,922,950股股票

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详细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江苏环宇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7-3-30 14.88 5,922,950 1.19 

大宗交易 2017-4-5 14.58 3,800,000 0.76 

大宗交易 2017-4-6 15.10 3,800,000 0.76 

大宗交易 2017-4-7 15.02 2,400,000 0.48 

受让方 受让股份数（股） 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单小飞 3,800,000 

2017年3月22日，环宇投资与朱晓、何

扬、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

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

屈惠芳、施晓燕签订《一致行动人协

议》，以上12名自然人为环宇投资一致

行动人。 

陈维立 3,800,000 

孙剑平 3,800,000 

倪琴秀 2,400,000 

张美 1,510,000 

施晓燕 317,950 

朱小明 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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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63,211,400 12.68 63,218,100 12.68 

凯文教育于2017年4月8日公开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及一

致行动人的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一致行动协议解除情况 

2018年5月18日，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杨、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

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共同签署《解除一致行动协

议》，同意解除于2017年3月22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原《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义务终止，该协议签署后即生效。一致行动关系

解除后，各方当事人依法并依照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行使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 

凯文教育于2018年5月22日公开披露了《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本所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相关事

宜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就环宇投资等公司股东签署及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等相

关事宜，凯文教育已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105）修订）》的情形。 

 

二、请补充披露签定和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的背景、原因及具体决策

过程，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安排，是否存在变相规避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相关

规定的情形。 

环宇投资对本问题回复如下： 

“2017 年 3月，12名自然人朱晓、何扬、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

陈维立、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受让了上市公司中泰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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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59）的股票，且均熟悉结构工程业务，愿意与环宇投资在中泰桥梁重要决

策中保持一致意见，共同谋求上市公司在桥梁钢结构工程业务决策方面的影响力，

12名自然人与环宇投资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上述协议的决策是由

环宇投资的董事陈禹提出，并经环宇投资董事会批准同意授权，具体由环宇投资

管理层代表公司与12名自然人协商确认协议内容，并签订最终《一致行动协议》。 

在一致行动期间，各方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

行动协议》的情形。 

2018年1月，上市公司的桥梁钢结构业务已全部置出，上市公司也进行了更

名、迁址，变更为以高端教育产业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原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的基础已不存在，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前述《一致行动协议》。原一

致行动人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义务终止，各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解

除。该协议的签署及生效，不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产生影响，不会对

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签署《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系由环宇投资董事长提出，

并经环宇投资董事会批准同意授权，具体由环宇投资管理层代表公司与12名自然

人协商确认协议内容，并签订最终《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 

环宇投资与12名自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以及《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安排，上市公司均及时披露了环宇投资提交的文件，相关方也

编制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并进行信息披露，不存在变相规避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相

关规定的情形。” 

 

三、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扬、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陈维立、

倪琴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

造成利益倾斜的特殊关系。请律师发表专项意见。 

环宇投资对本问题回复如下： 

“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杨、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陈维立、倪琴

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等12名自然人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1、何杨为环宇投资股东，持有环宇投资1.7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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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晓为环宇投资股东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环亚投资”）的股东，朱晓持有环亚投资2.56%股权，环亚投资

持有环宇投资6.84%股权。 

3、施晓燕为环宇投资董事、股东陈禹之配偶，陈禹持有环宇投资43.49%股

权，为环宇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张美为环宇投资监事张利平之配偶。 

综上所述，施晓燕、张美与环宇投资存在关联关系，朱晓、何杨直接或间接

持有环宇投资的权益(低于5%)，其余8名自然人与环宇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特殊关系。”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专项意见如下： 

（一）环宇投资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环宇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9376737549X4 

住所 泰兴市虹桥工业园区六圩港大道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郁征 

注册资本 2,858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金属材料、金

属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5 年 06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05 年 06 月 15 日至 2025 年 06 月 14 日 

2、股东及主要人员 

（1）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环宇投资公示的股东为：陈丽亚、

汤雪青、宿有为、何杨、谢荣生、晁锦苹、郁征、吴法宾、勇柳、王礼曼、庞廷

旺、钱建一、曹巍、陈禹、李世民、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环宙投资有限公司。 

（2）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环宇投资公示的主要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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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征 董事长 

陈禹 董事 

陈红波 董事 

陆建芬 董事 

杨元录 董事 

张利平 监事 

戚宏坚 总经理 

（二）环宇投资法人股东的股东及主要人员 

1、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公示的股东为：薛红、周金棋、王巧顺、杨荣刚、李卫东、吕华、

陈红波、顾移红、顾汝霞、陆小建、彭楠、孙卫红、肖全友、陈烽、袁伟、朱晓、

朱静、刘利、刘成义、陈纪根、闻亚红、陈海莲、周锡根、吴建龙、花卫东、何

立新、吴卫国、王龙生、林峰、孙建、陆燕萍、马建兰、王萍、王萍、陈震华、

承洪秋、孙建军、陶雪萍、夏龙兴、孙霞、刘奇东、施卫民、戚宏坚、翟得军、

金红、高留娟、王建忠、朱建强。 

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示的主要人员为：执

行董事郁征、总经理戚宏坚、监事王萍。 

2、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环宙投资有限公司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环宙投资有限

公司公示的股东为：杨书芬、袁荣彬、曹青、陆霞红、刘建林、颜士光、陈晓红、

刘钢、曹国华、朱荣平、张应周、王汉阳、殷少顷、张思富、郁飞、高桂兰、杨

进伟、侯杰、曹建平、曹志君、谢军、严振明、王卫平、刘涛、段学忠、耿宇红、

周鉴锡、周维明、王俊、王建国、陆勇进、王晓云、郭燕。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环宙投资有限公司公示的主要人员为：执行董事郁

征、总经理戚宏坚、监事殷少顷。 

3、环宇投资的回复 

环宇投资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文件，就其与12名自然人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情况说明如下： 

“环宇投资与朱晓、何杨、张美、朱小明、高传胜、单小飞、陈维立、倪琴

秀、王效南、孙剑平、屈惠芳、施晓燕等12名自然人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1、何杨为环宇投资股东，持有环宇投资1.7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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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晓为环宇投资股东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环亚投资”）的股东，朱晓持有环亚投资2.56%股权,环亚投资持

有环宇投资6.84%股权。 

3、施晓燕为环宇投资董事、股东陈禹之配偶,陈禹持有环宇投资43.49%股权,

为环宇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张美为环宇投资监事张利平之配偶。 

综上所述，施晓燕、张美与环宇投资存在关联关系，朱晓、何杨直接或间接

持有环宇投资的权益(低于5%)，其余8名自然人与环宇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特殊关系。” 

 

综上，根据环宇投资的上述说明，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

开信息后，本所律师认为，除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12名自然人股东中，何杨同时

为环宇投资的股东，朱晓同时为环宇投资股东江苏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环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施晓燕为环宇投资董事、控股股东陈禹之配偶，张美

为环宇投资监事张利平之配偶外，本所律师无法判断环宇投资与一致行动协议中

的自然人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特殊关系。 

 

四、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在收到股东发来的文件后，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为披露原

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9 日 




